
汕尾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评审专家行为
规范 

 

第一条  根据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专家行为

规范》（2014 年 12 月 2 日委务会议审议通过），为了加

强科学道德建设，维护科研项目评审工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，

规范评审专家行为，正确履行评审职责，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 本规范所称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包括： 

（一）通讯评审专家； 

（二）会议评审专家； 

（三）现场考察专家； 

（四）项目中期检查、结题审查评审专家； 

（五）参与其他评审工作的专家。 

第三条  具有评审能力的科研工作者，参加学校受托的

项目评审，共同维护科研项目评审的公正性和科学性。 

第四条  评审专家应当严格遵守科研项目管理相关规

章制度和评审工作纪律，维护评审专家的名誉和形象，廉洁

自律，坚决抵制评审中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和违反科学道德

的行为，自觉接受监督并签订《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专家评审

承诺函》。 

第五条  评审专家应当学习和了解科研项目指南、相关

管理办法、评审标准等，准确把握相关资助政策和评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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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认真、完整地阅读评审材料，避免因了解不全面导致

评审偏差。 

第六条  评审专家应当认真履行评审职责，根据学校的

评审要求和个人专业知识，客观、公正地从科学价值、创新

性、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独立学术判断

并提出具体评审意见。严禁请他人代为评审。 

评审意见应当明确具体，避免简单化和套话；应当指出

项目的优势、不足和改进建议，努力帮助学校评审决策和申

请人今后改进申请。 

评审过程应当注重保护创新和学科交叉，重视或包容不

同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的学术思想，避免对理论和研究方法先

入为主的偏见。 

第七条  评审专家应当主动回避利益冲突，认真检查自

己是否存在需要回避的情形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主动、

及时提出回避申请，并服从有关安排。 

（一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、参与者存在近亲属关系的； 

（二）评审专家本人同期申请项目与被评审项目相同或

者相近的； 

（三）评审专家与申请人、参与者过去五年内在科研项

目、学术论文等方面有合作关系的； 

（四）评审专家参与所评审项目申请的； 

（五）评审专家为所评审项目写推荐信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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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现场考察、会议评审专家当年在评审项目范围内

有申请同类项目的； 

（七）其他利益冲突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。 

第八条  通讯评审专家在接受评审任务前应当仔细阅

读全部评审材料。如果认为专业知识不相符、难以做出学术

判断或者没有精力评审，应当及时告知学校。 

第九条  评审专家应当保证有充足时间完成评审工作，

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审任务。确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完成

评审任务的，应当及时告知学校。 

第十条  评审专家应当尊重申请人，避免对申请人的国

籍、性别、民族、身份地位、地域以及所属单位性质等非学

术问题提出歧视性或者人身攻击性的评审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 评审专家应当尊重和保护申请人的知识产

权，严禁抄袭、剽窃或者扩散申请书中的内容。评审完毕或

者无法评审的，应当及时退回、删除或者销毁评审资料，不

得擅自留存。 

第十二条  评审专家应当严格保守评审工作秘密，不得

披露按要求不能公开的评审专家的基本情况、评审过程中的

专家意见、评审结果等评审工作有关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 评审专家不得利用评审工作便利，为任何单

位或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；不得索取或接受申请人、参与者

及相关单位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宴请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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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当利益；不得利用科研项目评审专家身份和影响力参与有

偿商业活动。 

第十四条  评审工作期间，评审专家不得违规擅自与申

请人及利益相关人员联系，不得违规帮助他人游说；不干扰

评审工作正常秩序，不从事与评审工作无关的活动。 

第十五条  在评审工作中评审专家发现申请人、工作人

员或其他评审专家涉嫌存在科研不端行为或违法违纪行为

的，应当及时向学校举报。 

评审专家应当自觉抵制各种干预评审活动的不良行为，

如果发现各种“打招呼”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公关活动，应

当及时向学校反映。 

第十六条  评审专家在评审工作中发生违规违法或科

研不端行为的，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，取消评审专家资格，

直至永不聘任的处理，处理结果记入专家信誉档案。 

第十七条  评审专家应当积极配合学校对评审工作开

展评估，帮助完善评审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附件：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专家评审承诺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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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专家评审承诺函 

 

本人严格遵守评审规定，按程序客观、独立、公平、公

正地进行评价、评议，坚决杜绝任何评审不公行为。 

（一）在保密期间不泄露评委身份，不透露推荐材料非

公开内容、评委意见及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。 

（二）不接受评审对象及其推荐方提供的任何形式的礼

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商业预付卡、电子红包等。 

（三）不接受评审对象或推荐方的宴请及旅游、娱乐健

身等任何可能影响公正性的活动。 

（四）发现与评审对象存在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利害

关系时应当及时向评审组织者提出，主动回避；发现评审对

象或基于推荐方有违反评审规定的行为，应当及时、主动向

评审组织者反映。 

 

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

日 期： 

 


